
江苏大学图书馆关于做好2011年年度考核分配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江大校〔2011〕271号）“关于做好2011年年度考核与分配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图书馆的具体情况，现就做好我馆的年度考核与分配工作，通知如下：

一、考核范围及对象   

1、全馆正式教职工及编外用工人员。

2、新录用的毕业生也要进行考核，但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考核情况作为聘任的依据。
3、因病、事假累计超过半年的人员不进行考核。

二、考核内容

根据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职责，着重对其德、能、勤、绩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在考核工作业绩的同时，要注重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敬业精神、全局观念和团队合作等方面进行考核。
三、考核等级

1、年度考核分为优秀（A）、合格（B）、基本合格（C）、不合格（D）四个等级。各部门按实际人数的25%排序上报评优名单，其中校优15%，馆优10%，编外用工优秀比例控制在10%左右。
2、凡全年病、事假累计超过一个月的职工不得定为优秀等次。

3、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级：
（1）、旷工或请假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3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10天的；
（2）、在国内外进修未经批准逾期不归超过3个月以上的；
（3）、违反教学纪律，造成教学事故的；
（4）、组织诫勉谈话的；
（5）、对造成公共财物或他人财物较大损失并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负有直接责任的。
四、考核分配工作的组织领导：

成立馆、部门两级考核组织，考核工作由办公室牵头，各有关部门配合共同实施。

1、馆考核分配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卢章平  袁 润

副组长：刘红光  刘骥  王维华  陈桂芳  周金元  张晓阳  

成  员：黄小华  苗  松  卞丽芳  陈忠萍  程玉梅  刘 竟

查新天

2、部门考核小组由各部门负责人（党支部书记）担任考核组长，成员由部门副职、支部委员、分工会委员等组成。

3、切实加强对年度考核分配工作的领导，要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比贡献、比业绩，在群众评议的基础上推选出优秀人员，不断提高考核工作的质量。

五、考核方法和程序
1、个人总结、填表、述职。被考核人按要求对本年度的主要工作、取得成绩、存在问题及下一年打算进行总结。

2、群众测评。结合年终工作总结，在被考核人述职的基础上，由各部门负责召集所在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被考核人进行全面测评。

3、部门负责人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本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测评、考核，并写出评语、提出考核等次的初步意见。

4、馆考核领导小组对各部门上报的考核结果进行审核平衡，并确定考核等次。

5、对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进行公示。 

6、部主任考核的安排：分群众评议、部主任互评、馆领导评议三个层次测评，馆考核领导小组根据三级测评情况综合评定，并确定考核等次。
7、馆领导的考核按江大委【2011】123号文件精神进行。
六、考核分配工作的时间安排
 （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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